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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
（2009 年 3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20 号 自

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，科学养护水生生物

资源，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安全，促进渔业可持续健康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

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水生生物增殖放流，是指采用放流、底

播、移植等人工方式向海洋、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公共水域投放

亲体、苗种等活体水生生物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进行水生生物增殖

放流活动，应当遵守本规定。

第四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组织、协调与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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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对水生生物增殖

放流的投入，积极引导、鼓励社会资金支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

增殖放流事业。

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，并遵守有关管理规

定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使用社会资金用于增殖放流的，应当向社

会、出资人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开

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与增殖放流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公民养护水生

生物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单

位、个人及社会各界通过认购放流苗种、捐助资金、参加志愿者

活动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参与、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。对于

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采取适当方式给予宣传和鼓励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

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规划，并报上一级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用于增殖放流的人工繁殖的水生生物物种，应当来

自有资质的生产单位。其中，属于经济物种的，应当来自持有《水

产苗种生产许可证》的苗种生产单位；属于珍稀、濒危物种的，

应当来自持有《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》的苗种生产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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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依法通过招标或者议标的方式采购用于放流的水生生物或者确

定苗种生产单位。

第十条 用于增殖放流的亲体、苗种等水生生物应当是本地

种。苗种应当是本地种的原种或者子一代，确需放流其他苗种的，

应当通过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。

禁止使用外来种、杂交种、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

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。

第十一条 用于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应当依法经检验检疫

合格，确保健康无病害、无禁用药物残留。

第十二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，应当

公开进行，邀请渔民、有关科研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代表参

加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
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规格等，应当向社会公

示。

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

活动的，应当提前 15 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报告增殖放流的种类、数量、规格、时间和地点等事项，

接受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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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增殖放流活动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助。

应当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的增殖放流活动的规模标准，由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水生生物增

殖放流规划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增殖放流应当遵守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制定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，采取适当的放流方

式，防止或者减轻对放流水生生物的损害。

第十五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增殖放流水域采取划

定禁渔区、确定禁渔期等保护措施，加强增殖资源保护，确保增

殖放流效果。

第十六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有关增殖放流

的科研攻关和技术指导，并采取标志放流、跟踪监测和社会调查

等措施对增殖放流效果进行评价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将辖区内本年度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种类、数量、规格、时间、

地点、标志放流的数量及方法、资金来源及数量、放流活动等情

况统计汇总，于 11 月底以前报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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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

罚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